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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9月25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周爱华
（身份证号码：330302195908304863）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温州市恒宇
服装实业有限公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
转让给周爱华，截止处置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温州市恒宇服装实
业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2368.1万元。担保人：陈斯拉、叶繁（抵押）、
方德旺、戴月红（抵押）、方茫（抵押）、李进巧、方彩眉（抵押）、陈湘虎、
郑小微（抵押）、张彩微、张宣建（抵押）、浙江奥司朗照明电器有限公
司（保证），国茂（浙江）科技有限公司（保证）、陈方、吴洁和（保证）、戴
洁珍（保证）。该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周爱华，现以公

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周爱华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
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
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周爱华

2019年9月25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周爱华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绍兴绅花纺织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
备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

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 10 ]月[ 18 ]日
联系人：何一涛
联系电话：0571-87163196
邮件地址：heyitao@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

0571-87163171(我司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 10 ]月[ 18 ]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9月25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绍兴绅花
纺织有限
公司

所在地

浙江绍兴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截至2019
年3月20日）

1800万元

6000万元

1700万元

利息及费用余额
（截止至2019年3

月20日）

54.51

171.83

21.58

担保情况

浙江中大饲料集团
有限公司、绍兴柯
桥绅花装饰品有限
公司、浙江滨海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
夏尧荣和王炎娟

抵质押物

绍兴绅泰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杨汛桥镇蒲荡夏村的土地使
用权，面积18115㎡（土地证号：
绍兴县国用（2012）第7-49号、
他项权证号：柯桥区他项（2015）
第120号）

遗失
声明

潘教昌遗失2003年12月制发医师资格证书一本，级别：执业
助理医师，证书编码：200333210332603197710035438，声明作废。

廖双莲：
你2019年5月8日伙同他人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为患者卢小丽开展口腔诊疗服务，违法所

得3500元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没收违法所得3500元，罚款20000元。
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杭西卫医罚[2019]134号）送

达于你，本机关现依法公告送达。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地址建设银行所属杭

州市各营业网点（机构代码0040801009），逾期不缴纳罚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政府
或者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杭州市西湖区卫生健康局
2019年9月25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2019）浙0102民初4391号
石海林、张宇：原告俞兰诉被告石海林、张宇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诉
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
午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四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4078号

徐宝华：原告徐宜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通知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455号

浙江银恒担保有限公司、叶瑞盛、叶月贞、叶小丽、
张梦香：本院审理的原告叶扬圻诉被告陈水根及你们
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23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646号

杭州来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沙农贸市场奎宾肉店诉被告杭州来
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9）浙0191民初646号民事判决书及缴
纳诉讼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讼费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317号

任相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十足便利店有限公司
诉被告任相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公民授权委托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30
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三楼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7474号

丁早玉、杭州金客来纺织有限公司、蒋瑾：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恒远建筑有限公司诉你们、杭州余杭崇贤
宝马丝绸厂、张晶俊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110民初17474号民
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
担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0453号

湖州阳光妇科医院有限公司：原告杭州千麦医学
检验所有限公司诉湖州阳光妇科医院有限公司服务
合同纠纷案件，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18）浙 0110 民初 20453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到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6219号

宁波方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谢威：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奥科服装辅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10
民初62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334号

鲁继良、鲁水强：本院受理原告邓伟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110民初533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58号

许靖唯：本院受理原告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
司诉被告许靖唯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 民初
145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4903号

杭州冠马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荣
典无纺制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9）浙
0110 民初 490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393号

叶利青：本院受理原告蒋利珍诉被告叶利青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110民初539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5390号

叶利青：本院受理原告蒋利珍诉被告叶利青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110民初539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0824号

浙江方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欧阳亿丰、朱巧莲、
王秀平、计汉芬、赵向农：本院原告杭州运河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浙江方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欧阳亿丰、朱

巧莲、王秀平、计汉芬、赵向农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2
月5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660号

孙如泽：本院受理的原告沈芳芳诉被告孙如泽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0110民初36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六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8601民初1371号

管校忠：本院受理原告訾成海诉你公路货物运输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
本、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
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四日下午 3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余姚市安全电器厂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余姚市安全电器厂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截至2019年7月20日，

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1903.27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为人民币1490万元，利息为人民币413.27万元（之后的利息依据法院判
决书计算），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证。由宁波优欧利胶粘科技有限公司、潘登华、陈玲芝提供保证担保，抵押担保具体情况
如下：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让。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s://zc-paimai.taobao.com）\

长城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

誉条件（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竞价日期为2019年10月9日10时至2019年10月10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

起拍价1200万元，保证金120万元，增价幅度5万元或其整倍数。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

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蒋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邮件地址：yjiang1@gwamcc.com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举报电话：0571-85063618 邮件地址：yyuan@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9月25日

序号

1

2

3

4

抵押人

余姚市安全电器厂

余姚市安全电器厂

潘登华

宁波赛德电器有限公司

抵押物

余姚市泗门镇振兴南路201号工业房地产

余姚市泗门镇振兴南路工业房地产

余姚市城区富巷路56弄6号104室房产

发电机组150KW、机电设备、YAG激光划片机、装配线、水环真空箱装置、注塑机等机器设备，共计26项

建筑面积（㎡）
1828.32

2224.7

166.54

-

土地面积（㎡）
1715.53

1990

41.64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徐天平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徐天平针对雄泰集团有限公司债权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徐天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徐天平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徐天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徐天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徐天平
2019年9月25日

单位：万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潘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797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02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07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徐天平的欠息等其他费

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序号

1

资产名称

雄泰集团有限公司

资产形态

债权

资产所在地区

金华永康

币种

人民币

未偿本金

7337.00

未偿利息

994.28

担保抵押情况

【抵押人】：永康市应雄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超人集团有限公司、应美儿、应雄


